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申訴處理作業要點 
 

法務部 113年 9月 6日法保字第 11305508950號函核定 
 

一、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以下稱本會）及所屬分會（以下稱分會）

為處理犯罪被害人或家屬申訴事件，保障其權益，提升保護服務品質，

依據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以下稱本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特訂定本

要點。 

二、犯罪被害人或家屬對於下列分會人員提供之服務，認為有違反法令或

不當者，得向分會提出申訴： 

(一) 專任人員。 

(二) 經分會指派提供服務之外部專業人員。 

(三) 保護志工。 

(四) 以人力派遣或依政府相關規定申請進用之臨時人力，或至分會修

習校外實習課程之大專校院學生。 

三、分會人員處理申訴事件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 第四點第二項紀錄之人為申訴人所申訴之對象。 

(二) 主責調查人員與申訴人或申訴之對象有利害關係或親屬關係。 

(三) 有具體事實足認對於申訴事件處理有偏頗之虞者。 

本會知悉分會處理申訴事件之人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命其迴

避。 

申訴人知悉分會處理申訴事件之人員，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向

本會申請命其迴避。 

四、申訴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陳明下列事項： 

(一) 申訴人姓名、住居所、電話。 

(二) 有法定代理人或申訴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電話。 

(三) 申訴之對象、事實、理由及證據。 

(四) 申訴之年、月、日。 



前項申訴以言詞提出者，分會專任人員應依其口述意旨作成申訴紀錄。 

申訴人委任代理人提出申訴者，應檢具委任書。 

五、分會受理申訴事件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申訴資料以電子郵件向本

會報備並取得列管編號。 

申訴人所申訴之事實，係申訴之對象於他分會服務期間發生者，受理申

訴之分會於完成前項程序後，由本會發交他分會處理。 

本會受理申訴事件，應依申訴人所申訴之對象及事實，發交適當分會處

理。 

六、分會處理申訴事件，應於受理申訴日起三十日內作成決定，必要時得延

長之，延長期間以三十日為限。 

前項延長，以一次為限，分會應於期限屆滿前檢附理由陳報本會核准。

經本會核准延長處理之申訴事件，分會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七、申訴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處理： 

(一) 申訴人不具名或未指明申訴事由。 

(二) 申訴人不配合調查或不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三) 同一申訴事由，經分會予以適當處理並已明確回覆。但申訴人提

出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證有重行調查之必要，不在此限。 

(四) 同一申訴事件經撤回或申訴事實發生已逾二年。 

(五) 關於犯罪被害補償金之決定或覆議決定。 

(六) 申訴事由屬其他機關（構）或團體之權責。 

申訴人申訴之對象已離職、解除合作關係、解聘、改派或終止實習者，

得另予處理。 

第一項之不予處理或前項之另予處理，分會應陳報本會備查。 

八、對第二點各款之人員申訴，由分會主任擔任主責調查人員。但第二點第

一款之人員為分會主任時，由本會指派適當之人擔任主責調查人員。 

前項主責調查人員，本會認有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者，得

指定其他適當之人擔任。 

九、申訴事件之調查，應秉持下列原則： 

(一) 客觀、公正及專業。 



(二) 給予申訴人及申訴之對象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三) 因辦理申訴事件所獲得或知悉之資料，其保管、使用、處理，應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檔案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 申訴人與申訴之對象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十、主責調查人員認為申訴事件之重要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者，得通知申

訴人於一定期間內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補陳之。 

申訴人對於所申訴內容，主動再行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向分會補充

事實、理由及證據時，除申訴事件已作成決定外，不得拒絕。 

分會收受前項補充之內容，應即時送交主責調查人員。 

十一、主責調查人員認有必要時，得依申訴內容所涉事項，向本會諮詢，或

邀請相關專門學識之學者、專家協助調查或提供專業諮詢意見。 

前項協助調查或諮詢採會議形式者，支給所邀請之學者、專家出席費新

臺幣二千元，並得視往返地點，參照本會「專兼任人員國內出差旅費支

給標準」支給交通補助費。 

前項支給，每次以二名為限。 

十二、申訴事件調查期間，主責調查人員得依申訴人之請求，或視申訴內容

所涉事項，暫時停止申訴之對象對於申訴人提供服務。 

前項暫時停止提供服務，對申訴人之權益產生影響者，分會應安排由其

他工作人員接續提供服務。 

十三、申訴事件調查結束後，主責調查人員應將調查結果作成申訴調查報

告，並陳報本會備查。 

分會就前項申訴調查報告之行政陳核程序，應迴避申訴人申訴之對象

核章。 

分會應依經本會備查之申訴調查報告內容載明事實及理由，將申訴之

決定及作成之處分分別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申訴之對象並副知本會；

其係不予處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十四、分會依申訴事件調查結果，認第二點第一款人員提供之服務有違反

法令或不當者，視情節輕重，作成下列處分： 

(一) 勸導、協調及督促改善。 



(二) 申誡、記過、記大過或降級。 

(三) 終止契約。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處分，分會得輔以調整職務、工作內容或負責業

務。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處分，分會應提報本會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

會決議。 

十五、分會依申訴事件調查結果，認第二點第二款人員提供之服務有違反

法令或不當者，視情節輕重，作成下列處分： 

(一) 勸導、協調及督促改善。 

(二) 停止派案三個月至二年。 

(三) 解除合作關係。 

第二點第二款人員提供之服務違反法令或不當之情節，依法律有懲戒

或罰則規定者，得向權責機關舉發。 

十六、分會依申訴事件調查結果，認第二點第三款人員提供之服務有違反

法令或不當者，視情節輕重，作成下列處分： 

(一) 勸導、協調及督促改善。 

(二) 定三個月至一年期間暫停於分會之志願服務工作。 

(三) 不予續聘或解聘。 

除有前項第三款後段所定處分之情形外，分會得輔以調整志願服務工

作內容。 

十七、分會依申訴事件調查結果，認第二點第四款人員提供之服務有違反

法令或不當者，視情節輕重，予以勸導、協調及督促改善，或依契約改

派適任勞工或終止實習。 

十八、申訴人不服申訴決定者，得於收受通知後三十日內，向本會提出再申

訴。 

申訴人誤向分會提出再申訴者，以該分會收受之日，視為提出再申訴之

日。 

前項收受之分會，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再申訴資料逕送本會處理。 

分會未於第六點第一項所定期間內作成決定者，申訴人得於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內，向本會提出再申訴。 

十九、本會處理再申訴事件，由本會執行長親自或指定副執行長或組長擔

任主責調查人員。 

二十、再申訴事件調查結束後，主責調查人員應將調查結果作成再申訴調

查報告，並由本會執行長核定；執行長擔任主責調查人員者，由本會董

事長核定。 

再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回之決定；再申訴有理由者，本會應為有

理由之決定，並得作成處分或變更處分。 

二十一、再申訴之決定，本會應依經本會核定之再申訴調查報告內容載明

事實及理由，將再申訴之決定及作成之處分分別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

申訴之對象並副知原處理之分會。 

再申訴之決定，申訴人不得聲明不服。 

二十二、本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至第七點、第九點至第十二點、第

十四點至第十七點規定，於再申訴準用之。 

二十三、第二點各款人員不服分會作成之申訴決定或第十四點至第十七點

之處分，得於收受申訴決定或處分通知後三十日內，向本會聲明異議。 

申訴之對象未依前項規定聲明異議，而本會認再申訴為有理由而變更

申訴決定時，申訴之對象得依前項規定聲明異議。 

二十四、聲明異議事件，由本會執行長指定本會副執行長或組長一人處理。 

異議審查之範圍，以申訴決定、處分及異議人聲明異議時主張之事實為

限。 

為處理異議事件，本會得要求原處理之分會及異議人提供相關資料。 

二十五、本會處理聲明異議事件，應於聲明異議期間屆滿後十個工作日內

作成決定；惟申訴人提出再申訴者，得併再申訴作成決定，不受前述期

間限制。 

二十六、本會認聲明異議無理由者，維持申訴決定及處分；其認聲明異議有

理由者，得撤銷或變更申訴決定或處分。 

異議之決定，本會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異議人並副知原處理之分會。 

異議之決定，異議人不得聲明不服。 



申訴人未依第十八點第一項規定提出再申訴，而本會認申訴之對象聲

明異議為有理由而變更申訴決定時，申訴人得依第十八點第一項規定

提出再申訴。 

二十七、本會或分會不得因申訴人提出申訴或再申訴，而於本法權益保障

或本會保護服務規定之提供，有差別或歧視對待。 

二十八、本會全球資訊網及相關保護服務文宣，應主動揭示申訴之方式及

相關規定。 

二十九、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報請法務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